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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报告中，除文中另有说明外，下列词语具有以下特定含义： 

公司 指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 指 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 指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行为 

本次募集资金 /本次可转

债募集资金 
指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所募集的资金 

本报告 指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董事会 指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本报告主要数值保留两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原因，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

和可能出现尾数不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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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不超过295,000.00万元（含本数），扣除相关发行费用

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光伏电站建设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察布查尔县25万千瓦/100万千瓦时全钒液

流电池储能+100万千瓦市场化并网光伏发

电项目-一期300MW项目 

170,832.72 103,000.00 

2 
中节能太阳能吉木萨尔县15万千瓦“光伏+

储能”一体化清洁能源示范项目 
87,566.11 38,000.00 

3 
中节能扬州真武150MW渔光互补发电项

目 
67,482.41 54,000.00 

4 
中节能关岭县普利长田100MW农业光伏

电站项目 
44,336.74 35,000.00 

5 
中节能册亨县弼佑秧项100MW农业光伏

电站项目 
43,256.30 32,000.00 

6 
中节能册亨县双江秧绕100MW农业光伏

电站项目 
43,153.57 33,000.00 

合计 456,627.85 295,000.00  

项目投资总额高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为了保证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并保障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在本次可转债募集资

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通过自有或自筹资

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在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范围内，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

事会转授权董事长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对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金额进

行适当调整。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 

（一）积极响应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2020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

要讲话强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

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我国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国家战略，纳入生态

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降碳减排工作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能源行业是“主战场”，电力行业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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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军”。国务院《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物质基础，也是碳排放的最主要来源；要坚持安全降碳，在保障能源安全的

前提下，大力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到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

2020年下降13.5%，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0年下降18%，到2030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年下降65%以上，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以上。2022

年1月，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指出，

到2035年，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决定性进展，基本建成现代能源体系，非化石

能源消费比重在2030年达到25%的基础上进一步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成

为主体电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取得实质性成效，碳排放总量达峰后稳中有降。

2022年6月，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十四五”可再生

能源发展规划》明确，到2025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0亿吨标准煤左右，

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增量中占比超过50%；可再生能源年发电量达到3.3

万亿千瓦时左右，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量实现翻倍；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消

纳责任权重达到33%左右，可再生能源电力非水电消纳责任权重达到18%左右。 

公司作为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太阳能业务的唯一平台，围绕公司定

位和主业，明确以“提供优质产品、奉献清洁能源、造福人类社会”为公司定

位，努力为全社会奉献更多的绿色清洁能源。在“双碳”目标的国家战略背景

下，公司认真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和国家“双碳”战略目标，坚决用实际行

动支持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如期实现，力争成为国家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的重要参与者、突出贡献者和积极引领者。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投资建设光

伏电站项目，将公司发展战略与响应国家战略目标、承担社会责任之间形成有

机结合，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及效能，促进国家“双碳”

目标的实现，为国家构建现代能源体系添砖加瓦，助力国家提升能源安全保障

能力。 

（二）把握光伏电站行业的发展机遇 

21世纪以来，全球能源结构加快调整，基本趋势是实现化石能源体系向低

碳能源体系的转变，最终进入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可持续能源时代。经过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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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全球能源转型已由起步蓄力期转向全面加速期，正在推动全球能源和工

业体系加快演变重构。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是推

进能源革命和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重大举措。其中，太阳能作

为可再生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普遍性、清洁性、长久性等优点，将是引

领全球能源革命的主力军。根据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2022年可再生能

源》报告指出，2022年至2027年期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将增长2,400吉瓦，

占全球电力增量的90%以上；公用事业规模的太阳能光伏和陆上风能是全球绝

大多数国家最便宜的新增发电的选择，在2022年至2027年期间，全球太阳能光

伏发电容量将增长近两倍，将超过煤炭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力装机来源。 

随着光伏技术逐渐成熟，光伏发电成本优势日益凸显，对传统能源的替代

作用将进一步打开市场空间。从成本端来看，随着未来硅料产能释放，硅料价

格将继续逐步下降，进而带来组件产品价格的下降，有利于降低光伏电站的投

资成本，提升投资收益；从技术端来看，以TOPCon、HJT为代表的N型电池技

术产业化将不断提速，技术升级将进一步推动光伏发电的降本增效。 

在全球能源转型全面加速的背景下，光伏电站行业的快速发展系大势所趋。

通过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公司将继续顺应全球能源转型的发展趋势，

进一步丰富在光伏电站领域的产业布局，适时扩大经营规模，及时抓住市场快

速发展的红利期，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加速推进公司的高质量发展。 

（三）贯彻公司光伏电站业务发展战略 

公司光伏电站业务将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以加快推动沙漠、戈壁、荒漠地

区大型光伏基地建设为契机，抢抓一批国家重点重大重要项目资源；持续探索

新模式新方案，丰富和创新“光伏+”开发模式，挖掘深层次的资源综合利用，

拓宽项目资源获取渠道，建设零碳项目示范。未来，公司将积极拓展市场，在

光资源较好、上网条件好、收益率好的地区对优质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进行提

前锁定，保持公司光伏电站规模稳定增长。 

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光伏电站建设项目，投资项目的规划经过公司管理层

审慎的研究与科学论证。募投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完善公司在光伏电站领域的

产业布局，深刻贯彻光伏电站业务发展战略，有利于实现“天更蓝、山更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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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更清、环境更优美”的美好愿景，充分彰显公司的社会责任和担当。 

（四）巩固公司市场地位和综合竞争力 

公司专注于太阳能综合应用，致力于探索以光伏发电带动相关业务领域协

同的多元发展之路，以能效服务和数字化建设促进光伏电站和光伏制造业务的

全面提升，重点打造基于太阳能产业的资本运营平台和资源配置平台。公司在

光伏电站领域始终保持在行业第一梯队的位置，项目遍布全国23个省、自治区

或直辖市，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 

光伏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呈现明显的规模效应。本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公司提高光伏电站装机装模，巩固公司在光伏电站行业的

市场竞争优势和行业地位，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为公司扎实推进发展

战略奠定坚实基础。此外，本次发行为公司发展提供资金保障，促进公司各项

业务的长期健康发展，为公司战略发展奠定坚实的资金基础。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 

（一）国家政策大力支持新能源电力行业发展 

在全球能源结构变局以及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的时代背景下，新能源

电力行业发展受到国家多项政策鼓励和支持。 

在供给端，积极构建以清洁低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供应体系，支持新能源

发电基地建设。2022年1月，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能

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意见》（发改能源〔2022〕206号）提出，

推动构建以清洁低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供应体系，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

重点，加快推进大型风电、光伏发电基地建设，支持新能源电力能建尽建、能

并尽并、能发尽发。2022年5月，财政部印发的《财政支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

作的意见》（财资环〔2022〕53号）提出，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

推进，积极构建有利于促进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其

中，以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为重点支持方向和领域，优化清洁能

源支持政策，支持光伏、风电、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以及出力平稳的新能

源替代化石能源。 

在消纳端，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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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通知》（发改能源〔2019〕807号），提出在电力市场化交

易总体框架下，促进各省级行政区域优先消纳可再生能源，同时促使各类承担

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公平承担消纳可再生能源电力责任，形成可再生能源电力

消费引领的长效发展机制。此外，通过配置储能、能耗双控政策等途径推进新

能源电力进一步消纳，提升新能源电力利用率，促进行业健康、快速发展。储

能配置具有平抑波动、削峰填谷等多重功能，可保证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助力新能源电力消纳。根据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于2021年7月印发的《关于

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规〔2021〕1051号），新型储

能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技术和基础装备，到2025年新型储能装机

规模达到3,000万瓦以上。能耗双控政策上，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完善能源消费

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发改环资〔2021〕1310号）鼓励地方增加可再生

能源消费，对于超额完成激励性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的地区，实行能

耗双控考核奖励。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未来光伏在我国电力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仍有进

一步上升的空间，行业市场规模将继续增长，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和投资效益的实现提供了良好的支持。 

（二）公司丰富的光伏电站运营经验是募投项目顺利实施的有力支撑 

公司是国内第一家以太阳能发电为主、太阳能电池组件制造为辅的上市公

司。多年来，公司深耕光伏电站运营，积累了强大的项目开发、投资、建设、

管理和运营经验，开发并运营了包括地面、水面、滩涂及分布式、光伏农业等

多种模式的光伏电站项目，在公司内部建立了有效的运营管理体系。 

截至2023年9月30日，公司运营电站约4.67GW、在建电站约1.87GW、拟建

设电站或正在进行收购电站规模约2.82GW，合计约9.36GW。公司根据光伏发

电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情况，持续梳理储备项目，剔除不符合公司需求的

储备项目，新纳入符合公司需求的项目。截至目前，公司在光资源较好、上网

条件好、政策条件好的地区已累计锁定了约17吉瓦的优质自建太阳能光伏发电

项目和收购项目。公司丰富的光伏电站运营经验是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

实施的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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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的人才队伍有利于募投项目的顺利推进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建立起了一支结构合理、技术精湛、团结合作、秉承

高水平的运营管理能力和“拼搏奉献、求实创新、雷厉风行、团结协作”阳光

精神的先进管理团队，汇聚了一批发电及新能源、节能环保等各类专业的科技

人才和综合管理人才。公司核心管理团队、技术研发团队、生产制造团队人员

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多年的行业从业和管理经验，能够全面洞悉行业态势、

把握行业发展方向，熟悉行业的生产模式和管理模式。同时，公司拥有江苏省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等平台，截至2023年9月末，公司拥

有研发人员506人。公司专业的人才队伍有利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及后

续运营的顺利推进。 

（四）数字化战略助力募投项目运营提质增效 

公司积极把握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新趋势，以实现“管理高

效、运营稳健、风险严控、信息快速的智慧型企业”的数字化战略为目标，通

过新技术、高效能的信息化数字化建设，有效促进主营业务全面提升。一方面，

依托行业领先技术打造“基于5G+工业互联网云平台”的融合创新与实施应用，

全方位覆盖光伏企业智慧管理、光伏工厂智能制造与光伏电站智能运维，做好

绿色低碳、智改数转的创新实践和示范引领；另一方面，持续构建“节能光伏

云生态圈”，全面助力建设数字节能，不断催生新业务、新业态、新模式，积

极构建企业技术及成本新优势，用新动能助力公司全面提质增效。公司数字化

战略将新技术和新产品及时导入电站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全方位覆盖了光伏电

站运维服务全生命周期，有利于全面提升本次募投项目新建电站质量和效率，

实现电站规范化、轨道化、精细化管理运维，降低度电成本，提升增量电站经

济效益贡献。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 

（一）察布查尔县25万千瓦/100万千瓦时电化学储能+100万千瓦市场化并

网光伏发电项目（一期30万千瓦） 

1、项目基本情况 

察布查尔县25万千瓦/100万千瓦时电化学储能+100万千瓦市场化并网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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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项目（一期30万千瓦）位于新疆伊犁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内。项目规划

装机规模300MW，投资总额为170,832.72万元。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

司中节能（察布查尔）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2、项目投资概算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合计（万元） 占投资比例 

一、设备及安装工程 149,260.45 87.37% 

二、建筑工程 8,366.45 4.90% 

三、其他费用 9,444.50 5.53% 

四、建设期利息 2,861.32 1.67% 

五、流动资金 900.00 0.53% 

项目总投资 170,832.72 100.00% 

3、项目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 

本项目全部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5.30%（所得税后），投资回收期（所得税

后）为14.14年，经济效益良好。 

4、项目涉及报批事项 

（1）项目备案情况 

2022年10月17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伊犁哈萨克

自治州企业投资项目登记备案证》（2022016-能源），本项目已完成备案。 

（2）项目环评情况 

2023年2月16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分局出

具《关于察布查尔县25万千瓦/100万千瓦时全钒液流电池储能+100万千瓦市场

化并网光伏发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察环审函[2023]03号），本项

目已完成环评手续。 

（二）中节能太阳能吉木萨尔县15万千瓦“光伏+储能”一体化清洁能源示

范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中节能太阳能吉木萨尔县15万千瓦“光伏+储能”一体化清洁能源示范项目位

于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内。项目规划装机规模150MW，投资总额为87,56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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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节能太阳能科技吉木萨尔有限公司。 

2、项目投资概算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合计（万元） 占投资比例 

一、设备及安装工程 74,446.02 85.02% 

二、建筑工程 3,999.70 4.57% 

三、其他费用 7,203.53 8.23% 

四、建设期利息 1,466.86 1.68% 

五、流动资金 450.00 0.51% 

项目总投资 87,566.11 100.00% 

3、项目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 

本项目全部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5.31%（所得税后），投资回收期（所得税

后）为14.05年，经济效益良好。 

4、项目涉及报批事项 

（1）项目备案情况 

2022年8月20日，昌吉回族自治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昌吉回族自治州

企业投资项目登记备案证》（昌州发改工[2022]106号），本项目已完成备案。 

（2）项目环评情况 

2022年9月23日，昌吉回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出具《关于中节能太阳能、新

疆立新能源吉木萨尔县30万千瓦“光伏+储能”一体化清洁能源示范项目（中节

能15万千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昌州环评[2022]191号），本项目已完

成环评手续。 

（三）中节能扬州真武150MW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中节能扬州真武150MW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位于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真

武镇境内。项目规划装机规模150MW，投资总额为67,482.41万元。项目实施主

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扬州江都中节能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2、项目投资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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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合计（万元） 占投资比例 

一、发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48,626.84 72.06% 

二、建筑工程 14,295.62 21.18% 

三、其他费用 2,576.47 3.82% 

四、基本预备费 651.07 0.96% 

五、建设期利息 882.39 1.31% 

六、流动资金 450.02 0.67% 

项目总投资 67,482.41 100.00% 

3、项目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 

本项目全部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6.32%（所得税后），投资回收期（所得税

后）为12.76年，经济效益良好。 

4、项目涉及报批事项 

（1）项目备案情况 

2023年3月7日，扬州市江都区行政审批局出具《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

（扬江行审备[2023]35号），本项目已完成备案。 

（2）项目环评情况 

2023年5月9日，扬州市生态环境局出具《关于扬州江都中节能太阳能发电

有限公司中节能扬州真武150MW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扬环审批[2023]04-21号），本项目已完成环评手续。 

（四）中节能关岭县普利长田100MW农业光伏电站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中节能关岭县普利长田100MW农业光伏电站项目位于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布

依族苗族自治县境内。项目规划装机规模100MW，投资总额为44,336.74万元。

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节能太阳能关岭科技有限公司。 

2、项目投资概算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合计（万元） 占投资比例 

一、设备及安装工程 36,149.72 81.53% 

二、建筑工程 2,472.52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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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合计（万元） 占投资比例 

三、其他费用 2,856.50 6.44% 

四、基本预备费 846.51 1.91% 

五、220kv送出线路工程、对侧间隔扩建工程 970.00 2.19% 

六、建设期利息 741.49 1.67% 

七、流动资金 300.00 0.68% 

项目总投资 44,336.74 100.00% 

3、项目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 

本项目全部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6.05%（所得税后），投资回收期（所得税

后）为13.00年，经济效益良好。 

4、项目涉及报批事项 

（1）项目备案情况 

2021年12月9日，贵州省能源局出具《省能源局关于同意关岭县普利长田农

业光伏电站项目备案的通知》（黔能源审（2021）318号），本项目已完成备案。 

（2）项目环评情况 

2022年12月8日，安顺市生态环境局出具《安顺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关岭县普

利长田农业光伏电站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安环表批复[2022]147号），本

项目已完成环评手续。 

（五）中节能册亨县弼佑秧项100MW农业光伏电站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中节能册亨县弼佑秧项100MW农业光伏电站项目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册亨县境内。项目规划装机规模100MW，投资总额为43,256.30万元。

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节能册亨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2、项目投资概算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合计（万元） 占投资比例 

一、设备及安装工程 33,091.04 76.50% 

二、建筑工程 2,650.77 6.13% 

三、其他费用 3,016.13 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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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合计（万元） 占投资比例 

四、基本预备费 825.06 1.91% 

五、220kv 送出线路工程、对侧间隔扩建工

程 
2,650.00 6.13% 

六、建设期利息 723.30 1.67% 

七、流动资金 300.00 0.69% 

项目总投资 43,256.30 100.00% 

3、项目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 

本项目全部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6.00%（所得税后），投资回收期（所得税

后）为13.11年，经济效益良好。 

4、项目涉及报批事项 

（1）项目备案情况 

2021年12月20日，贵州省能源局出具《省能源局关于同意册亨县弼佑秧项

农业光伏电站项目备案的通知》（黔能源审[2021]323号），本项目已完成备案。 

（2）项目环评情况 

2022年9月20日，黔西南州生态环境局出具《黔西南州生态环境局关于册亨

县弼佑秧项农业光伏电站项目的核准意见》（州环核[2022]131号），本项目已

完成环评手续。 

（六）中节能册亨县双江秧绕100MW农业光伏电站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中节能册亨县双江秧绕100MW农业光伏电站项目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册亨县境内。项目规划装机规模100MW，投资总额为43,153.57万元。

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节能册亨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2、项目投资概算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合计（万元） 占投资比例 

一、设备及安装工程 33,169.66 76.86% 

二、建筑工程 2,745.85 6.36% 

三、其他费用 2,829.93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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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合计（万元） 占投资比例 

四、基本预备费 736.56 1.71% 

五、220kv 送出线路工程、对侧间隔扩建工

程 
2,650.00 6.14% 

六、建设期利息 721.57 1.67% 

七、流动资金 300.00 0.70% 

项目总投资 43,153.57 100.00% 

3、项目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 

本项目全部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6.02%（所得税后），投资回收期（所得税

后）为13.08年，经济效益良好。 

4、项目涉及报批事项 

（1）项目备案情况 

2021年12月20日，贵州省能源局出具《省能源局关于同意册亨县双江秧绕

农业光伏电站项目备案的通知》（黔能源审[2021]324号），本项目已完成备案。 

（2）项目环评情况 

2022年9月20日，黔西南州生态环境局出具《黔西南州生态环境局关于册亨

县双江秧绕农业光伏电站项目的核准意见》（州环核[2022]130号），本项目已

完成环评手续。 

五、本次募集资金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战略发展方向，

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是公司实

施发展战略的需要，有利于增强公司光伏装机规模和竞争优势，从而提升公司

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净资产规模均将有所增加，有助于增强公

司资金实力，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本次可转债转股前，公司使用募

集资金的财务成本较低，利息偿付风险较小。本次可转债的转股期开始后，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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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大部分转换为公司股票，公司的净资产将进一步增加，资本

结构将得到进一步改善。 

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光伏电站的投资建设，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金额较大，

转固后每年将新增固定资产折旧。本次募投项目盈利前景良好，预计年新增销

售收入能够抵消年新增固定资产折旧，新增固定资产折旧预计对公司总体经营

业绩影响较小。 

（三）本次发行对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预计不会导致公司新增关联交易。如因项目

建设需要而产生关联交易，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要求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并进行相应的信息披露。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也不会因本次发

行或募投项目的实施而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关联方之间产生同业竞争。 

六、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募集资金的用途合理、可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公司未

来整体战略方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前景良好。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将进一步扩大公司业务规模，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有利

于公司可持续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是必要且可行的。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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